
以宪为纲，筑牢资本市场法治根基

当 2025 年的冬日暖阳洒向神州大地，我们迎来了第十二个国家宪法日。12

月 1 日正式启动的“宪法宣传周”，以“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推动宪

法深入人心”为主题，与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实践同频共振。宪法作为国家根本

法，不仅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更是资本市场行稳致远的“法治基石”，从习近

平法治思想的指引，到证券法等具体规则的落地，从投资者权益的守护，到资本

市场的改革深化，宪法精神始终贯穿其中。

一、以宪为引：宪法精神是资本市场法治的“根与魂”

宪法的原则与精神，是所有部门法的 “源头活水”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

将“全面依法治国”摆在国家治理的突出位置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为法

治中国建设指明了路径，这些部署，都以宪法为根本遵循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

“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”，这一重要论述在资本市场体现为规则

统一、监管协同的制度设计，破除了区域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，为全国统一大市

场建设筑牢法治根基。

自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以来，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：从 “科学立

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” 的十六字方针落地，到《法治宣传教育

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法治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。而在资本市场领域，党的十

八大以来的法治建设同样成效显著：注册制改革以“法治先行”为底色，从科创

板试点到全市场推广，始终以明确的法律规则界定各方权责；2020 年新《证券

法》正式施行，历时六年修订、历经四读完善，通过增设信息披露专章、强化“关

键少数”责任等制度创新，让证券期货市场的“法治骨架”愈发坚实。这些实践，

正是宪法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”原则在资本市场的生动体现，彰显了“法治是市

场经济本质要求”的深刻内涵。

二、以法为器：制度创新筑牢投资者权益“保护网”​

宪法规定的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”，在资本市场具象化为对亿万投资者合

法权益的坚定守护。新《证券法》开创性增设“投资者保护”专章，建立起普通

代表人诉讼与特别代表人诉讼相结合的维权机制，通过“默示加入”规则将更多

中小投资者纳入保护范围，由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专业代表参与诉讼，大幅降低



了维权成本、提升了索赔效率。这种制度设计，既回应了宪法“以人民为中心”

的发展思想，也攻克了长期以来中小投资者“维权难、成本高”的痛点。​

在执法层面，“零容忍”监管导向成为宪法精神的鲜明实践。新《证券法》

大幅提高违法成本，信息披露违法顶格罚款从 60 万元提升至 1000 万元，内幕交

易、操纵市场等行为处罚标准倍数翻倍，配合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的行刑衔接机

制，形成了行政处罚、刑事追责 与民事赔偿并行的立体追责体系。最高人民检

察院查办的獐子岛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，对公司原董事长吴某某等 12 名责任人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全链条打击财务造假、骗取补贴等关联犯罪，最终以有期徒

刑十五年的判决传递出“违法必受严惩”的强烈信号，为注册制改革提供了坚实

法治保障。

三、以改促治：宪法引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​

宪法赋予的改革权，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法治依据。习近平总书

记指出 “金融的安全靠制度、活力在市场、秩序靠法治”，这一重要论述指引

着资本市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注册制改革的核心要义，正是

通过法治手段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监管重心从“事前审批”转向“事中事后

监管”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这与宪法 “发

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”的原则高度契合。​

在开放与创新的双重驱动下，宪法精神持续为资本市场注入发展动能。一方

面，通过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、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等法治举措，落实

宪法“实行对外开放”的基本国策，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；另一方面，

针对数字金融、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，以宪法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”为遵循，

加快补齐立法短板，将创新活动纳入法治轨道，防范化解新型金融风险。同时，

备案审查制度作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 “压舱石”，持续清理妨碍市场公平竞

争的规范性文件，确保资本市场规则体系的统一性与权威性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制度基础。

四、以宪明心：凝聚资本市场法治共识​

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第十二个国家宪法日与

“宪法宣传周”的举办，为资本市场弘扬宪法精神、培育法治文化提供了重要契

机。从监管机构的“法治进企业”活动，到交易所的投资者教育课程，从上市公



司的合规培训，到中介机构的“看门人”责任宣讲，全社会正形成“学宪法、守

法律、讲诚信”的浓厚氛围。这种法治文化的培育，既是对宪法“全民守法”要

求的践行，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精神支撑。​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，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既要回望来路，总结注册制改革、投

资者保护、风险防控的法治经验；更要前瞻未来，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“加强

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”的部署为指引，加快推进金融稳定法等基础性立法，完善

市场化退出机制，强化跨境监管协作，构建与金融强国目标相匹配的法治体系。

唯有始终以宪法为根本遵循，将宪法精神融入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，

才能实现市场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金融法治保障。

​

宪法之光，照亮资本市场行稳致远之路。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，

随着宪法精神的深度浸润与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，中国资本市场必将更加规范、

透明、开放、有活力，让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在每一次交易、每一项改革中落地

生根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法治动力。


